瓦政办发〔2019〕28号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
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“告知承诺”
事项目录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经济区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瓦房店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“告知承诺”事项目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本目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2月1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瓦房店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

“告知承诺”事项目录
一、市环保局（1项）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
（仅对已完成规划环评审查且准入清单明晰的产业园区内或依据《瓦房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实行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的区域范围内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，实行告知承诺制）

二、市规划建设局（6项）

1.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

（仅对全过程采用BIM技术和建筑师负责制的项目施工图审查可采用告知承诺制）

2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

3.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许可

4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5.建筑设计方案审查

6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（含临时）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各

人民团体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广播电视台，党校，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，

驻军部队。

（共印80份）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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